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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生院教发〔2023〕19 号 

 
 
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 

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学校定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进行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

期期初教学检查。要求如下： 

一、二级教学单位检查教师教学文件及实训基地管理情

况 

各二级教学单位检查时间原则上定在 2023年 10月 7日，

检查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检查所有任课教师的授课计划、教案、备课笔记

及其与课程标准等。 

（二）检查实训室物品摆放、耗材准备、实验记录册、

实验室内外卫生状况等。 

（三）检查本单位所属各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计划

的制定、实训耗材采购及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对教师授课计划

的审核情况。 

（四）信息管理学院、新沂分院完成部门自查后将材料

归档，以备定期抽查。 

 

教务处定于 10 月 8 日下午进行检查，检查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授课计划编制、审核与上交情况（备

注：与课表核对，逐一检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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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学单位提升教学质量的计划安排、督导听课安

排表。 

（三）教学单位检查任课教师教学材料统计表（附件 3），

检查后纸质版由各教学单位存档。 

（四）学校重点抽查承担沛县校区课务的任课教师教学

材料准备情况。 

（五）校级检查材料填写完整并签字后于 10 月 8 日 16

点前交教务处 121 房间，由教务处存档。 

 

检查时间 检查教学单位 检查人 

10 月 8 日（周日） 

下午 2:30 开始 

农林工程学院 

史先振、王  茜 动物工程学院 

药品食品学院 

生物装备学院 

孟祥志、陈  芳 卫生健康学院 

生态环境学院 

基础教学部 

张正风、史锦丽 体育部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 

附件： 

1. 2023-2024-1 学期期初教学检查总结表（教学单位用表） 

2. 2023-2024-1 学期教学材料检查表（校教学检查组用表） 

3. 2023-2024-1 学期任课教师教学材料检查表（教学单位检

查用表） 

 

教务处 

 

  2023 年 9 月 26 日  


